
 

 

 

 

 

 

粤林办函〔2019〕37 号 

 

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 2019 年度 

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<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6〕196 号）和有关项目管理的要求，

经研究，省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 2019 年度中央财政林业

科技推广示范项目，并建立项目储备库。今后申报中央财政林业

科技推广示范资金，原则上从项目储备库中择优推荐。现就项目

库征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方向 

参考 2018年度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支持方向，围

绕全省和区域性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、乡村振兴的科技需求，

重点支持以下方向： 

1.林特资源类。重点推广林药、林菌、林果等林下种植及以

林木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依据的高效培育及加工利用等技术。 

2.木本粮油类。重点推广木本粮油良种繁育及高效栽培技术。 

3.林木良种类。重点推广用材林、经济林、木本花卉优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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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苗木繁育及高效丰产栽培技术等。 

    4.生态修复类。重点推广优良生态树种良种繁育，困难立地

造林、石漠化治理、地带性森林植被恢复、湿地保护和森林生态

系统监测等技术。 

    5.灾害防控类。重点推广发生面积广、危害大的主要林业有

害生物防治。 

6.标准化类（林业标准化示范区）。重点支持具有一定规模、

能够按系列标准组织生产和管理，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标准化生

产的区域或基地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申报单位。应为我省各级林业技术推广站（中心）、科研

院所、大专院校、国有林场和国有苗圃场等单位，可积极吸纳农

民专业合作社参与项目实施，每个项目参与单位不超过 2 个。各

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不能作为申报单位。往年项目实施已到期但

申请延期验收的单位不得申报新项目。 

2.项目主持人。应为第一承担单位的正式职工、且具有中级

及以上技术职称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7 周岁（截至 2019 年 2 月

28 日）。承担往年项目且未到期验收的项目主持人，不得作为 2019

年推广项目主持人。 

3.推广技术成果。必须使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科技推广

成 果 储 备 库 入 库 成 果 （ 成 果 库 网 址 ：

http://124.205.185.55:8080/index.asp），优先选择 2016年以

来的成果，2019年正在申请入库的成果可预申报，单个项目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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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项成果进行集成推广。使用非本单位自有科技成果，需同时报

送成果使用协议。对已验收且实施效果好，后续工作有技术成果

支撑的项目，可再次申报。同一个成果的使用应符合区域性布局

原则。 

4.资金额度及示范规模。每个项目的资金申报额度为 100 万

元，项目实施期限为 3-4 年。每 100 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林

特资源类、木本粮油类、林木良种类和生态修复类项目，要求营

建示范林 500 亩以上；繁育类项目要求营建示范林 100 亩以上；

灾害防控类项目要求实施示范林 8000亩以上；标准化示范区要求

有相应的 2 项及以上标准体系作为建设支撑（含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和省地方标准），且核心区要求在同一个行政县（区）内、

示范面积 2000亩以上（含新营建示范林 200亩以上），示范内容

应涵盖标准化生产的全过程。项目应选择交通便利、集中连片、

山林权属稳定的实施地点，优先选择在国有林地实施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.限额申报。每个地级以上市限申报 5 项，且每个承担单位

不得超过 2 项；省属林业科研院所限申报 6 项，省属林业高等院

校限申报 3项,省林业局所属非科研单位限申报 1项，中央驻粤有

关单位限申报 2 项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限额申报规定，凡超额申

报的，该单位所有申报项目一律不予受理。 

2.申报材料。各申报单位应填写项目申报书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，

并提供相应附件材料，包括：成果证书复印件（或有关技术标准）

及非自有成果使用协议、项目主持人身份证复印件与技术职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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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复印件、林地证明材料（林权证、地形图和非自有林地使用协

议）、承诺函等。 

3.报送材料要求。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并汇

总本地区所申报项目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可行性，

省直和中央驻粤单位负责本单位所申报项目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合

规性审核,并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，将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1）、

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2）及其附件材料的电子版（各项目文件名按

“项目名称+承担单位+项目负责人”的格式命名）通过电子邮件

上报至省林业局（科技与交流合作处），邮箱 312698970@qq.com。

项目申报的书面材料暂不需提供，待正式文件下达后，再按要求

报送。 

附件：1.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申报书 

      2.2019 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汇总表 

       (附件请到“林业科技业务管理系统QQ群66147876”或“广  

           东林业科技信息网http://www.gdfst.org/”下载)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2 月 26日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兵，020-81813685） 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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